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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在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种种功能中，“乐”“教”关系错综复杂，对其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一些历史项目的兴

废存亡之谜。通常所谓“寓教于乐”的功能组合，仅仅展现了二者构成的一种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，它使体育项目得以正常发

展并留存至今。尚有教强娱弱等失衡现象，受其消极影响，不少古代体育项目夭折或消失。本文从教育视角揭示体育项目存

废兴衰的缘由，正是给予体育的历史项目研究以教育史的洞悉与烛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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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通常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角度全面对古代体育项目兴

衰存废的研究不同，本文对体育项目“乐”“教”关系的探索，

事实上是在项目研究理论的纵深腹地展开。这种关系既存

在于体育项目内部的“微环境”，也受制于外界教育的大气

候。因此，在从理论上厘清“乐”与“教”的辩证关系之后，就

必然会具体地对“乐”“教”关系中存在的几种状况———二者

的平衡、错位，以及从教育内外大环境对项目的影响进行

分析。

一、“乐”“教”关系:探索古代体育项目的纵深腹地

在体育史研究中，项目微观分析永远是综合研究不可或

缺的基础和前提。近些年来，中国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

了令人鼓舞的成绩。然而，必须承认项目分析多半只是停留

于个案的孤立观察和研究，所得到的结果也相对支离破碎，

难以为综合研究提供更深层的信息。为此，我们从教育视角

特意选取体育项目的“乐”“教”关系进行研究，旨在从二者

关系中归纳出对体育进程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规律性说明。

在诸如教育、艺术、文学、体育等学科及其教学活动中，

“教”指“教育”，是一种最基本的现象，是使学科得以延续、

发展，学科内容得以传承的手段或方法。“乐”即是娱乐、乐

趣，通常指在具有娱乐价值或有趣的活动中，参与主体所获

得的一种愉悦或正向的精神体验。在前述众多的学科及其

教学活动中，“乐”与“教”配对登场，二者构成一对相对稳

定、特殊的“寓教于乐”关系。在“寓教于乐”组合中，“乐”与

“教”两要素并不是简单地拼凑配对，而是作为矛盾对立两

个方面存在，并有机地构成为一种辩证统一的特殊关系。

“教”是目的或目标，“乐”是实现目的或目标的手段或方式。

二者相互依存，相得益彰，一方的存在是以另一方为前提，缺

一不可，共同承担并完成着学科以及教学活动的任务。不

过，彼此也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取向，履行着各自的职责，

“教”起着主导作用，“乐”则处于从属地位。

在体育中，“乐”不仅是手段，也是目的或目标。由于娱

乐性体育本身对“乐”的最大化追求，更决定了这类项目必

须具有“娱乐性”。这样，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已 经 注 定 了

“乐”在“寓教于乐”组合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。“教”则是

相对于“乐”的又一目的或目标，从属于“乐”，与之有着不同

侧重和追求。二者一起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存在，共同构

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，承担着体育目标或目的任务的实现。

与此同时，项目也受外部大环境的制约。就是说，“乐”与

“教”的关系既受制于项目设计者的初衷、项目流行中目标

的嬗变，也取决于社会对项目的接受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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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乐”“教”均衡:一种理想的和谐构建

“乐”“教”均衡指体育项目中的乐教关系在“寓教于乐”

组合中是一种理想的和谐构建。在这一关系中，“乐”与

“教”并非是量的均衡，而是二者间的相互依存，是相辅相成

的和谐构建关系。在重视教育的古代中国的特定条件下，这

种关系保证了项目的存在、流行和发展。

围棋是中国乐教均衡型的代表性项目，它极具娱乐性，

变化无穷，玄妙莫测。几千年来，区区三尺局盘上，曾有多少

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、文学巨硕、平民百姓、穷儒寒士、山野村

姑、僧道隐逸忘情其间。它也极具培养教育价值。魏晋以

前，古人将其归入“兵法”。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，围棋著作

全部列于《子部·兵书》一类，与《司马兵法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

《吴起兵法》等著作并列。魏晋以后，围棋由“兵”入“艺”，其

乐教均衡的品格才真正确立并亮相于世。刘义庆在《世说新

语》中将围棋归入“巧艺”。“巧艺”之巧由沈约作了生动的

表述:“体希微之气，含奇正之情。静则合道，动必适变”。

“入神造极之灵，经武纬文之德，故可与和乐等妙，上艺齐

工。”①这里，围棋玄妙之趣、战阵之娱悉备，动静之理、文武

之道齐集，可谓教与乐容之于一炉，参与者遂得以沐浴于二

者的和谐构建之中。

象棋的情况几乎与之完全相同，参与双方尽显灵思，各

逞专长。“或因难见巧，或转败为功，或间道出奇，或异军特

( 突) 起，或明修暗度，或移步换形，皆能神明于规矩之中，变

化于法度之外。”“他日或畀以事权，运筹帷幄，必当指挥如

意。”②同时，也能调养人的心性，如同围棋一样是“乐”“教”

均衡的项目。

游览( 即今之旅游) 同样是“乐”“教”均衡。古人好游，

儒者为最。朱熹、陆九渊、吕祖谦、张拭、杨时、郑玉、陈献章、

湛甘泉、王阳明、顾宪成、高攀龙等无不喜游名山大川。在游

览中，人们不仅得到身体的锻炼和心情的释放，且因与大好

河山接触，受其熏染，爱国之情油然萌生。元代理学家郑玉

对自己受教于游的心得之谈便是最贴切的佐证。他写道:

“渡淮而北而泛辉煌，足以发吾深远之思; 登太华，足以启吾

高明之见; 历汉唐遗迹，足以激我悲歌感慨之怀; 见帝城之雄

伟，足以成吾博大弘远之器。”③

我们还有难以计数的乐教均衡项目，如汉地的龙舟竞

渡、放风筝、鞭陀螺、抖空竹等，西北的叼羊、满族的珍珠球、

苗族的鼓舞、壮族的抢花炮、彝族的追逐赛马等。它们从远

古走来，经历了千年风雨，至今尚存。虽然得以留存下来存

在着其他原因，但是“乐”“教”的和谐建构却为历代体育娱

乐研究者赞不绝口。这种体育的功能建构，正体现了中华民

族杰出的体育创造力和设计能力。

三、“乐”“教”错位:缘于弄巧反拙的设计

“乐”永远是体育项目的出发点和归宿，但是如果“教”

的目标超越了“乐”，导致乐教地位的颠倒，就出现“乐”“教”

错位的现象。“乐”“教”错位是在体育娱乐中过度强调教育

目标的结果，它破坏了“乐”“教”的辩证统一关系，对项目的

发展产生灾难性的后果。历史上，弹棋等古代体育项目的兴

衰存废，以及投壶等项目未能成为独立体育运动项目，在很

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一现象造成的。

儒棋设计者北魏儒士游肇对当时流行棋戏“莫不竞进其

功，塞杀与乐”的特点颇不以为然，认为棋戏应是以“诠名撰

德，略依儒行; 起舍遵道，轨法中庸”为本，以“谦净”为法，以

“谦退为胜，通生为乐”为旨。于是，儒棋棋子冠之以“智、

礼、仁、义、信、善、敬、德、忠、顺”之名。行棋双方彼此“不相

凌触”，并“以后退为胜”。④明代大学者谢肇淛认为，儒棋是

个“令人呕哕不堪”的项目，它的夭折有其必然性。“戏者，

戏也，若露出大儒本色，则不如读书矣。”由此，儒棋成为体育

史上一个方登台就下台的项目典型。

周武帝也创编了类似儒棋以退让为特点的象戏。从王

褒《象经序》对于象戏的描述中可知，该棋戏遍涉天文、地

理、阴阳、忠孝、君臣、德行等十二个方面的内容，知识覆盖了

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可谓是一个包打天下、培养全才

的良方。⑤但是，唯独没有列入作为体育娱乐项目最根本的

特点———娱乐性，项目因之成为枯燥乏味的知识载体，以致

丧失了存在的可能。

弹棋清雅而不失争胜斗巧之乐，到宋代已经流行了上千

年。弹棋的消失，原因却与儒棋、象戏的夭折近似。它是在

从娱乐项目向作为传输“礼乐”、“仁让”、“修身”、“道德”工

具的演进过程中被民众抛弃的。弹棋逐渐丧失娱乐色彩后，

被定格在高尚的“雅戏”之上。时人总结道: “弹棋者，雅戏

也。非同五白，枭撅之数，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，淡薄自如。”

因而，“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”。⑥随着爱好者相继离去，弹

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由于乐教目标的颠倒，投壶、射箭等娱乐体育活动最终

未能成为独立的体育项目。投壶是作为射礼的“小制”而专

门设计的，颇受玩家宠爱。投壶当年既是实现礼教伦理教育

的手段，同时也作为娱乐项目流行。只是因受制于教育目标

束缚，该项目长期不能跨入体育项目之列，并最终被人遗忘。

同样，射箭因其军事实用价值而得以流行于整个冷兵器时

代，也被作为培养伦理道德的工具。虽然南宋时曾有习射团

体“锦标社”，但习射活动由于同样的原因，最终未能成为一

个独立的体育项目。

四、“乐”还是“教”:教育大环境的决定性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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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中国体育项目“乐”“教”关系的研究，有着极为复

杂的牵涉面，不可能只停留于在由项目本身“乐”“教”关系

所构成的微环境内探讨，而必须进入更加宏观的“乐”“教”

视界来观察思考问题。即将目光进一步投向社会的教育大

环境，以求证项目之“乐”与社会环境之“教”的相互关系。

这种在更大范围内对二者关系的剖析，有助于最终完成乐教

关系的研究任务。对抗性的击鞠与蹴鞠、竞技性的木射与机

巧性的六博等项目的兴衰，即可揭示项目的娱乐性同社会教

育大环境的特殊关系。

不用说，这些项目都存在着“乐”“教”关系中的一个

面———娱乐价值，它们曾使古人有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可

能。击鞠与蹴鞠曾充分地满足了上自王侯将相，下至平民百

姓的乐趣需求。与今天国外的地滚球十分相似的木射，也曾

对时人极具吸引力。更不用说六博，它曾令参与者到了废寝

忘食的地步。同时，它们也存在着“乐”“教”关系中的另一

面———突出的教育价值。除六博因涉嫌赌博而声名不佳之

外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些项目本身就是教育手段或内容。

比如击鞠同蹴鞠就曾作为军事训练项目使用过，木射对于伦

理道德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宣扬，更获得了在封建社会流

传的通行证。这一切都说明，它们在当时条件下具有存在的

合理性。但是，这些项目毕竟都相继消失了，这就表明不可

能继续在项目自身形成的内环境内来探索二者的关系，及寻

找其消亡之因。可是，若转向作为项目实践地的社会求解，

便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。

首先是社会对这些项目的态度，这从当时的乡规民约中

清楚地反映出来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大影响力的《吕氏乡

约》中列“不修之过”一项，其中特列“游戏怠惰”过错一节。

其中的“戏”，指“谓戏笑无度，及意在侵侮，或驰马击鞠而不

赌财物者。”⑦这些约定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娱乐活动的鄙

视态度。上层人士称蹴鞠等体育娱乐活动为“奇技淫巧”、

“剩技”，为之必“玩物丧志”，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近代。梁

启超在《新民说》中将好“奇技淫巧”、“剩技”者称作“浪

子”，把“斗鸡走狗、驰马角戏、六博蹋踘”列为“浪子”之所作

为。“浪子”的结局，不是盗骗，就是乞丐，二者必居其一，足

见要改变社会对游乐的态度绝非易事。

其次是在社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学校的态度，这在当时

的学规中充分体现出来。宋明以后，由于深受理学的消极影

响，连儒家宗师孔子允许在闲暇时候进行的博弈活动，也在

禁止之列。宋时的《程董二先生学则》曾明确规定“博弈鄙

事，不宜亲学。”《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》要求学生平日里要

“低声、低头、屈腰”，“笼袖徐行”，毋“掉臂跳足”。⑧明代管

理教育的提学副使高贲亨的《洞学十戒》，更将诸如博弈之

类“聚众嬉戏”、“闲坐嬉笑”视为“无益”之事加以禁止。⑨这

使得动作较大的击鞠、蹴鞠、捶丸的分班分朋，及高声喧哗的

六博等，都被排除于学校之外。

必须特别说明，《吕氏乡约》中关于“不修之过”的规定

还被移入学规，从而使之被进一步肯定下来。⑩这意味着游

乐项目受到的是来自社会和教育界的联手抵制，在已经丧失

了两个重要实践阵地的情况下，这些项目的消失只是时间问

题了，这就是教育大环境对于“乐”的限制与排斥。

教育与体育本属一家，教育工作者理应在自己最能用武

的体育史领域中有所作为。本文正是基于教育在中国古代

具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，从教育立场出发，选取体育历史项

目牵涉的“乐”“教”关系进行研究。这一研究实际上意味着

从理论上摆脱了在历史学界和体育史学界长期居于统治地

位的“冲击—回应”模式，开始深究中国体育教育内部的“原

生态”问题。由此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育工作者观察视

野的扩大和研究力度的增强。然而，由于体育是个包含了多

个层次、多个系列，并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综合体，对其研

究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，仅从一个角度深入探讨，

对于还原体育的历史真实是远远不够的。因此，我们期待有

更多学科的更多学者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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